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裁定

113年度嘉秩字第21號

移送機關   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
被移送人    游○丞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
法定代理人  游○誼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  

被移送人    蔡○博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
法定代理人  金○  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
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

113年11月11日嘉市警一偵社字第1130010269號移送書移送審

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游○丞、蔡○博無正當理由共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

害安全之虞，各處罰鍰新臺幣肆仟元。

扣案之玩具槍壹把沒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前項第3

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

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

條定有明文。查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為未滿18歲之少

年，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可參（年籍資料

詳卷），是本裁定不揭露足以識別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先為敘

明。

二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
　㈠時間：民國113年10月28日2時23分許。

　㈡地點：嘉義市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)前。

　㈢行為：被移送人游○丞騎乘機車搭載友人即被移送人蔡○博

與友人相約歌唱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類似真槍之

瓦斯空氣槍1把放置於機車車廂內，於上開時、地被移送人

游○丞、蔡○博因多人聚集聊天，致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

博心生不滿而亮槍把玩，然該瓦斯空氣槍外觀上近似真槍，

使人乍見之下容易誤認，產生心理上恐懼或安全疑慮報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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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該瓦斯空氣槍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鑑驗，槍枝初步

檢視報告表檢驗結果，槍管暢通氣動式可發射金屬球型彈

丸，並以監測板測試為顯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，爰依社會秩

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，移請裁處等語。

三、按無正當理由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

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8千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序

維護法第65條第3款定有明文。而該款所稱「類似」，係指

玩具槍無論於外型、構造、材質或機械運作等，有與真槍相

近而足使一般人誤認者而言；至所謂「有危害安全之虞」，

則須視行為人之言詞舉動、時間、地點、身分等加以考量，

判斷其行為客觀上可否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（司

法院（81）廳刑一字第280號法律問題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

見參照）。經查：被移送人游○丞將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

1把置放於機車置物箱與被移送人蔡○博共同攜帶外出，嗣

被移送人蔡○博因不滿周圍人群舉措而至機車置物箱內取出

該瓦斯空氣槍等情，業據被移送人游○丞於警詢中陳稱甚

詳，核與證人即在場人許○美證述：當時與蔡○博及游○丞

在現場聊天，該時同住之友人至超商購買物品並於店外聊

天，蔡○博及游○丞跟我說對方看我們的眼神怪怪的，之後

蔡○博就從機車內拿出一把槍拉滑套給對方看，我就跟蔡○

博說你在幹嘛，把槍收起來蔡○博才把槍收起來等語及證人

即在場人王○鴻、許○晨、鄭○譯均稱：是蔡○博拿槍出來

等語相符，此外復有嘉義市政府第一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

品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

槍枝照片可佐，是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。再自上開扣押物品

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

枝照片觀之，該瓦斯空氣槍造型、顏色、構造均與具殺傷力

手槍類似，且可以實際擊發金屬彈丸，確實有使人誤認為真

槍之情。又被移送人蔡○博係於人群聚集之超商外取出玩具

槍並有拉動滑套之情形，客觀上亦足以致生危害於公共秩

序、社會安寧一節亦可認定。另該瓦斯空氣槍既係被移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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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○丞放置入機車置物箱，且被移送人蔡○博亦知悉瓦斯空

氣槍之存在且於案發地點取出該瓦斯空氣槍，其2人間上開

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堪以認定。至被移送人蔡○博

雖辯稱：是游○丞打開機車置物箱才知道游○丞由攜帶槍

枝，在現場承認扣案玩具槍是我所有是因為游○丞目前有很

多案件，一開始想說幫他擔這一件等語，惟被移送人蔡○博

所述與上開證人所述均不相符，況被移送人蔡○博亦於現場

承認玩具槍為其所有等情，與其所辯亦前後不一，故尚難採

信。

四、是核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所為，均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

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。又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就上開

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，應依社會秩序維

護法第15條前段規定，分別處罰。再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

博於行為時係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

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減輕其處罰。本院審酌被移送人游○

丞、蔡○博攜帶扣案玩具槍之時間、地點、手段、態度及對

社會秩序危害之程度，並斟酌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

一切情狀，各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。

五、扣案之瓦斯空氣槍1把既係被移送人共同攜帶外出，應認為

被移送人二人所有，且係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，自應依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，併予宣告沒

入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謝其達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
由，向本庭（嘉義市○○路000○0號）提出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意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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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裁定
113年度嘉秩字第21號
移送機關   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被移送人    游○丞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  游○誼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  
被移送人    蔡○博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  金○   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3年11月11日嘉市警一偵社字第1130010269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游○丞、蔡○博無正當理由共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，各處罰鍰新臺幣肆仟元。
扣案之玩具槍壹把沒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定有明文。查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為未滿18歲之少年，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可參（年籍資料詳卷），是本裁定不揭露足以識別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先為敘明。
二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3年10月28日2時23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嘉義市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)前。
　㈢行為：被移送人游○丞騎乘機車搭載友人即被移送人蔡○博與友人相約歌唱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1把放置於機車車廂內，於上開時、地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因多人聚集聊天，致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心生不滿而亮槍把玩，然該瓦斯空氣槍外觀上近似真槍，使人乍見之下容易誤認，產生心理上恐懼或安全疑慮報警，而該瓦斯空氣槍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鑑驗，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檢驗結果，槍管暢通氣動式可發射金屬球型彈丸，並以監測板測試為顯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，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，移請裁處等語。
三、按無正當理由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8千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定有明文。而該款所稱「類似」，係指玩具槍無論於外型、構造、材質或機械運作等，有與真槍相近而足使一般人誤認者而言；至所謂「有危害安全之虞」，則須視行為人之言詞舉動、時間、地點、身分等加以考量，判斷其行為客觀上可否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（司法院（81）廳刑一字第280號法律問題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見參照）。經查：被移送人游○丞將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1把置放於機車置物箱與被移送人蔡○博共同攜帶外出，嗣被移送人蔡○博因不滿周圍人群舉措而至機車置物箱內取出該瓦斯空氣槍等情，業據被移送人游○丞於警詢中陳稱甚詳，核與證人即在場人許○美證述：當時與蔡○博及游○丞在現場聊天，該時同住之友人至超商購買物品並於店外聊天，蔡○博及游○丞跟我說對方看我們的眼神怪怪的，之後蔡○博就從機車內拿出一把槍拉滑套給對方看，我就跟蔡○博說你在幹嘛，把槍收起來蔡○博才把槍收起來等語及證人即在場人王○鴻、許○晨、鄭○譯均稱：是蔡○博拿槍出來等語相符，此外復有嘉義市政府第一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可佐，是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。再自上開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觀之，該瓦斯空氣槍造型、顏色、構造均與具殺傷力手槍類似，且可以實際擊發金屬彈丸，確實有使人誤認為真槍之情。又被移送人蔡○博係於人群聚集之超商外取出玩具槍並有拉動滑套之情形，客觀上亦足以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一節亦可認定。另該瓦斯空氣槍既係被移送人游○丞放置入機車置物箱，且被移送人蔡○博亦知悉瓦斯空氣槍之存在且於案發地點取出該瓦斯空氣槍，其2人間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堪以認定。至被移送人蔡○博雖辯稱：是游○丞打開機車置物箱才知道游○丞由攜帶槍枝，在現場承認扣案玩具槍是我所有是因為游○丞目前有很多案件，一開始想說幫他擔這一件等語，惟被移送人蔡○博所述與上開證人所述均不相符，況被移送人蔡○博亦於現場承認玩具槍為其所有等情，與其所辯亦前後不一，故尚難採信。
四、是核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所為，均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。又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，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規定，分別處罰。再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於行為時係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減輕其處罰。本院審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扣案玩具槍之時間、地點、手段、態度及對社會秩序危害之程度，並斟酌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。
五、扣案之瓦斯空氣槍1把既係被移送人共同攜帶外出，應認為被移送人二人所有，且係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，自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，併予宣告沒入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謝其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向本庭（嘉義市○○路000○0號）提出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意雯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裁定
113年度嘉秩字第21號
移送機關   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被移送人    游○丞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  游○誼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  
被移送人    蔡○博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  金○  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
3年11月11日嘉市警一偵社字第1130010269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
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游○丞、蔡○博無正當理由共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
安全之虞，各處罰鍰新臺幣肆仟元。
扣案之玩具槍壹把沒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前項第3
   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
    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
    條定有明文。查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為未滿18歲之少年，
    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可參（年籍資料詳卷
    ），是本裁定不揭露足以識別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先為敘明。
二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3年10月28日2時23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嘉義市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)前。
　㈢行為：被移送人游○丞騎乘機車搭載友人即被移送人蔡○博與
    友人相約歌唱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類似真槍之瓦斯
    空氣槍1把放置於機車車廂內，於上開時、地被移送人游○丞
    、蔡○博因多人聚集聊天，致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心生不
    滿而亮槍把玩，然該瓦斯空氣槍外觀上近似真槍，使人乍見
    之下容易誤認，產生心理上恐懼或安全疑慮報警，而該瓦斯
    空氣槍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鑑驗，槍枝初步檢視報告
    表檢驗結果，槍管暢通氣動式可發射金屬球型彈丸，並以監
    測板測試為顯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，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
    65條第3款之規定，移請裁處等語。
三、按無正當理由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
    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8千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序
    維護法第65條第3款定有明文。而該款所稱「類似」，係指
    玩具槍無論於外型、構造、材質或機械運作等，有與真槍相
    近而足使一般人誤認者而言；至所謂「有危害安全之虞」，
    則須視行為人之言詞舉動、時間、地點、身分等加以考量，
    判斷其行為客觀上可否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（司
    法院（81）廳刑一字第280號法律問題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
    見參照）。經查：被移送人游○丞將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1
    把置放於機車置物箱與被移送人蔡○博共同攜帶外出，嗣被
    移送人蔡○博因不滿周圍人群舉措而至機車置物箱內取出該
    瓦斯空氣槍等情，業據被移送人游○丞於警詢中陳稱甚詳，
    核與證人即在場人許○美證述：當時與蔡○博及游○丞在現場
    聊天，該時同住之友人至超商購買物品並於店外聊天，蔡○
    博及游○丞跟我說對方看我們的眼神怪怪的，之後蔡○博就從
    機車內拿出一把槍拉滑套給對方看，我就跟蔡○博說你在幹
    嘛，把槍收起來蔡○博才把槍收起來等語及證人即在場人王○
    鴻、許○晨、鄭○譯均稱：是蔡○博拿槍出來等語相符，此外
    復有嘉義市政府第一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
    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可佐，
    是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。再自上開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、
   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觀之，該
    瓦斯空氣槍造型、顏色、構造均與具殺傷力手槍類似，且可
    以實際擊發金屬彈丸，確實有使人誤認為真槍之情。又被移
    送人蔡○博係於人群聚集之超商外取出玩具槍並有拉動滑套
    之情形，客觀上亦足以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一節
    亦可認定。另該瓦斯空氣槍既係被移送人游○丞放置入機車
    置物箱，且被移送人蔡○博亦知悉瓦斯空氣槍之存在且於案
    發地點取出該瓦斯空氣槍，其2人間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
    行為分擔亦堪以認定。至被移送人蔡○博雖辯稱：是游○丞打
    開機車置物箱才知道游○丞由攜帶槍枝，在現場承認扣案玩
    具槍是我所有是因為游○丞目前有很多案件，一開始想說幫
    他擔這一件等語，惟被移送人蔡○博所述與上開證人所述均
    不相符，況被移送人蔡○博亦於現場承認玩具槍為其所有等
    情，與其所辯亦前後不一，故尚難採信。
四、是核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所為，均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
    第65條第3款之規定。又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就上開犯行
   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，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
    第15條前段規定，分別處罰。再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於行
    為時係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條第1項
    第1款之規定，減輕其處罰。本院審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
    博攜帶扣案玩具槍之時間、地點、手段、態度及對社會秩序
    危害之程度，並斟酌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
    ，各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。
五、扣案之瓦斯空氣槍1把既係被移送人共同攜帶外出，應認為
    被移送人二人所有，且係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，自應依
  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，併予宣告沒入。
    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謝其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向本庭（嘉義市○○路000○0號）提出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意雯
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裁定
113年度嘉秩字第21號
移送機關   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
被移送人    游○丞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  游○誼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  
被移送人    蔡○博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法定代理人  金○    （真實姓名年籍及住居所均詳卷）
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，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3年11月11日嘉市警一偵社字第1130010269號移送書移送審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游○丞、蔡○博無正當理由共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，各處罰鍰新臺幣肆仟元。
扣案之玩具槍壹把沒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定有明文。查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為未滿18歲之少年，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個人戶籍資料可參（年籍資料詳卷），是本裁定不揭露足以識別少年身分之資訊，先為敘明。
二、被移送人於下列時、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：
　㈠時間：民國113年10月28日2時23分許。
　㈡地點：嘉義市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)前。
　㈢行為：被移送人游○丞騎乘機車搭載友人即被移送人蔡○博與友人相約歌唱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1把放置於機車車廂內，於上開時、地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因多人聚集聊天，致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心生不滿而亮槍把玩，然該瓦斯空氣槍外觀上近似真槍，使人乍見之下容易誤認，產生心理上恐懼或安全疑慮報警，而該瓦斯空氣槍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鑑驗，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檢驗結果，槍管暢通氣動式可發射金屬球型彈丸，並以監測板測試為顯不具殺傷力之空氣槍，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，移請裁處等語。
三、按無正當理由，攜帶類似真槍之玩具槍，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，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8千元以下罰鍰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定有明文。而該款所稱「類似」，係指玩具槍無論於外型、構造、材質或機械運作等，有與真槍相近而足使一般人誤認者而言；至所謂「有危害安全之虞」，則須視行為人之言詞舉動、時間、地點、身分等加以考量，判斷其行為客觀上可否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（司法院（81）廳刑一字第280號法律問題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見參照）。經查：被移送人游○丞將類似真槍之瓦斯空氣槍1把置放於機車置物箱與被移送人蔡○博共同攜帶外出，嗣被移送人蔡○博因不滿周圍人群舉措而至機車置物箱內取出該瓦斯空氣槍等情，業據被移送人游○丞於警詢中陳稱甚詳，核與證人即在場人許○美證述：當時與蔡○博及游○丞在現場聊天，該時同住之友人至超商購買物品並於店外聊天，蔡○博及游○丞跟我說對方看我們的眼神怪怪的，之後蔡○博就從機車內拿出一把槍拉滑套給對方看，我就跟蔡○博說你在幹嘛，把槍收起來蔡○博才把槍收起來等語及證人即在場人王○鴻、許○晨、鄭○譯均稱：是蔡○博拿槍出來等語相符，此外復有嘉義市政府第一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可佐，是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。再自上開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收據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及槍枝照片觀之，該瓦斯空氣槍造型、顏色、構造均與具殺傷力手槍類似，且可以實際擊發金屬彈丸，確實有使人誤認為真槍之情。又被移送人蔡○博係於人群聚集之超商外取出玩具槍並有拉動滑套之情形，客觀上亦足以致生危害於公共秩序、社會安寧一節亦可認定。另該瓦斯空氣槍既係被移送人游○丞放置入機車置物箱，且被移送人蔡○博亦知悉瓦斯空氣槍之存在且於案發地點取出該瓦斯空氣槍，其2人間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堪以認定。至被移送人蔡○博雖辯稱：是游○丞打開機車置物箱才知道游○丞由攜帶槍枝，在現場承認扣案玩具槍是我所有是因為游○丞目前有很多案件，一開始想說幫他擔這一件等語，惟被移送人蔡○博所述與上開證人所述均不相符，況被移送人蔡○博亦於現場承認玩具槍為其所有等情，與其所辯亦前後不一，故尚難採信。
四、是核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所為，均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5條第3款之規定。又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為共同正犯，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規定，分別處罰。再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於行為時係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減輕其處罰。本院審酌被移送人游○丞、蔡○博攜帶扣案玩具槍之時間、地點、手段、態度及對社會秩序危害之程度，並斟酌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各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。
五、扣案之瓦斯空氣槍1把既係被移送人共同攜帶外出，應認為被移送人二人所有，且係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，自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，併予宣告沒入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謝其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
由，向本庭（嘉義市○○路000○0號）提出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意雯



